数学科学学院关于学院教师举办国际、国内会议资助办法
为了扩大我院的国内外学术影响，促进我院教师进行学术交流，鼓励学院教师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总结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学院对于我院教师举办国际，国内会议的资助办法。
1、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为我院全体专任教师。
2、 会议举办地点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的国际、国内会议：
1. 对于重大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经学院讨论通过，原则上给予不超过10万的资助。
2. 一般国际会议资助不超过5万，国内会议不超过3万。
3、 对于会议举办地点不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校区的会议且由我院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会议，国际会议资助不超过3万，国内会议不超过2万。
4、 申请资助程序：相关教师填写《会议资助申请表》（见附件1），并把填好表格电子版发给学院主管学科副院长，经学院审批后方可资助。
5、 会议的具体资助额度由党政联席会议依据会议的规模、学术水平、会议主要负责人的经费情况决定。
6、 报销规定：学院资助的额度只能用于会议费的报销，不能用于发放咨询费和劳务费等其他开支，实行实报实销，材料备齐后一次性报完。
7、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8、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2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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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会议资助申请表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1
	

	协办单位2
	

	会议地点
	

	会议时间
	

	邀请的重要国际报告人简介1
	

	邀请的重要国际报告人简介2
	

	邀请的重要国际报告人简介3
	

	申请人经费余额
	

	预算明细
	

	学院审批意见
	




